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6年部门预算

情况说明

一、部门工作职责及基本情况

根据《中共芒市委芒市人民政府关于芒市人民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芒发[2015]7号）精神，设立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为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正科级，加挂市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牌子。整合划入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职责，划入原市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对本地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和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等，同时承担市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的具体工作。

2015年编办新核定我局行政编制87名，其中：局机关23名、市稽查大队15名、市场监管一所15名、二所5名、三所7名、四所7名、五所9名、六所6名。2016年部门预算时，在编实有人数112人，其中：财政全供养在职112人，退休人员57人；在编实有车辆25辆,编制外车辆1辆。

    二、2016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

2016年部门预算总收入1596.06万元，全部为财政拨款。2016年部门预算总支出1596.0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273.66万元，项目支出322.40万元。

2016年用于人员工资、保障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904.55 万元。

1、工资福利支出750.55万元

即人员工资由基本工资、津贴补贴、机关工作人员年终一次性奖、社会保障缴费、临时人员工资等构成；

核定标准：在职人员工资依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分级别核定到人；临时工工资按市级相关文件执行。

2、商品和服务支出154万元

其中：办公费29.40万元，其他一般公用经费0.52万元，业务费109.75万元，工会费11.42万元、退休公用经费2.80万元；离休公用经费0.11万元。

核定标准：办公费核定每人年均2720元，工会费核定在职人员应发工资总额的2％，退休公用经费核定退休人员每人年均500元，离休人员每个年均1100元。

3、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369.11万元

其中：离、退休费290.73万元；住房公积金74.71万元；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3.67万元。

核定标准：离退休人员工资依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分级别核定到人。

三、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与2015年“三公”经费决算数相比增减变动原因

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56.71万元，比2015年决算数减少10万元，下降15%。其中：公务接待费下降15%，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下降15%。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我局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省委实施办法等厉行节约要求推动节约型机关建设的相关文件精神，狠抓落实，严控“三公经费”及各种预算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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